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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國（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china-gdftz.gov.cn/zwgk/zcfg/zhhqxq/201512/t20151208_1390.html) 

    

附附附附    錄錄錄錄    

                             

横琴新区管委会关于印发横琴新区管委会关于印发横琴新区管委会关于印发横琴新区管委会关于印发                                                                                                                                                                                                            

《《《《广东自贸试验区横琴片区商事主体电子证照卡管理试行办法广东自贸试验区横琴片区商事主体电子证照卡管理试行办法广东自贸试验区横琴片区商事主体电子证照卡管理试行办法广东自贸试验区横琴片区商事主体电子证照卡管理试行办法》》》》的通知的通知的通知的通知    

珠横新管珠横新管珠横新管珠横新管〔〔〔〔2015201520152015〕〕〕〕19191919 号号号号    

 

区直各部门，横琴新区国家税务局，横琴新区地方税务局，横琴公安分局，横琴新

区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自贸试验区横琴片区商事主体电子证照卡管理试行办法》业经区管委会同意，

现予印发，请认真贯彻执行。执行中遇到的问题和有关建议，请径向区工商行政管理局

和区行政服务促进局反映。 

 

横琴新区管委会 

2015 年 4 月 28 日 

 

广东自贸试验区横琴片区商事主体电子证照卡管理试行办法广东自贸试验区横琴片区商事主体电子证照卡管理试行办法广东自贸试验区横琴片区商事主体电子证照卡管理试行办法广东自贸试验区横琴片区商事主体电子证照卡管理试行办法    

 

第一条【办法目的】为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推进政府部门信息共享，提高行政服务

效能，促进广东自贸试验区横琴片区（以下简称横琴片区）投资便利化，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适用范围】本办法适用于横琴片区内商事主体电子证照卡的发放、使用、

管理。 

 

第三条【管理单位】电子证照卡试点工作由横琴片区行政服务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

施。 

 

第四条【证照卡定义】本办法所称商事主体电子证照卡，是指以商事主体营业执照

信息为基础，集合其它登记、许可、备案、资质认定等证照基础信息的可读写标准电子

介质。商事主体使用电子证照卡申请办理业务，审批部门及其他应用电子证照卡办理业

务的单位使用读卡器读写电子证照卡信息，确认商事主体身份。 

 

第五条【配套设备】电子证照卡的应用配套读卡器及统一的系统管理平台。电子证

照卡内部存储卡片识别码及商事主体证照基础信息；读卡器用以读写卡片信息；系统管

理平台用以验证商事主体身份，存储、传输、展示证照信息及电子证照卡收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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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信息内容】电子证照卡加载商事主体营业执照及其它登记、许可、备案、

资质认定等具有主体资格、经营资格认证性质的证照基础信息。其中，营业执照信息为

工商登记基本信息；其它证照信息为证件名称、证件号码、发证机关、发证日期、有效

期等信息；系统管理平台加载证照基础信息，并可以加载证照的扩展信息，扩展信息包

括审批事项变更、延续信息及其他依法应当公示的信息。 

 

第七条【信息加载】对通过横琴片区“一口受理”系统审批的证照信息，由“一口

受理”系统向电子证照卡系统管理平台推送数据；对未加入“一口受理”系统的审批部

门的审批信息，由区行政服务主管部门采集并录入系统管理平台，相关审批部门应予配

合；商事主体可以通过系统管理平台更新电子证照卡记载信息。 

 

第八条【使用单位】取得电子证照卡的商事主体，可以使用电子证照卡在横琴片区

相关审批部门办理业务；自贸试验区各级政府部门和其他对自贸试验区商事主体的主体

资格、经营资格具有审批、监管职能的部门，应逐步使用电子证照卡管理系统开展业务；

鼓励其他具有商事主体身份认证需要的单位参与使用。 

 

第九条【部门职责】横琴片区行政服务主管部门负责电子证照卡试点工作统筹协调，

负责证照信息采集，负责电子证照卡与读卡器的采购、升级、维护和管理，委托区工商

局发放；系统管理平台开发运维单位负责提供平台的软件支持；审批部门应配合自贸试

验区行政服务主管部门，提供证照审核信息，并推进本单位业务系统与电子证照卡系统

管理平台建立数据接口，保障信息互通，及时推送、更新信息。相关部门应根据本办法

制定操作规范，应用电子证照卡办理业务。 

 

第十条【发放范围】本办法颁布实施后，凡在横琴片区登记注册的商事主体，均可

免费申领使用电子证照卡。 

 

第十一条【申领流程】商事主体向区工商局申领电子证照卡，须提交以下材料： 

（一）《商事登记申请材料真实性承诺书》； 

（二）《商事主体领取电子证照卡申请表》； 

（三）《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证明》。 

符合条件的，由区工商局向商事主体颁发电子证照卡。 

 

第十二条【补换流程】电子证照卡遗失、毁损的，商事主体应向区工商局申请补发、

换发，须提交以下申请材料： 

（一）《商事主体补、换发电子证照卡申请表》； 

 

（二）《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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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体股东签署的关于补发电子证照卡的决议。  

符合条件的，区工商局予以补、换发新的电子证照卡，同时作废旧卡，并在系统管

理平台进行标注。 

 

第十三条【操作使用】已申领电子证照卡的商事主体办理业务时，向相关部门提交

电子证照卡，相关部门读取信息，办理业务。电子证照卡具体使用办法另行制定。 

 

第十四条【读卡器管理】读卡器为电子证照卡专用读卡设备，使用人及使用单位应

妥善保管读卡器，发生故障或遗失、毁损的，应及时向横琴片区行政服务主管部门申请，

由行政服务主管部门安排软硬件维修、维护和设备更换。 

 

第十五条【信息公示】商事主体电子证照卡记载信息应由区行政服务主管部门进行

统一公示。 

 

第十六条【安全责任】商事主体应妥善保管电子证照卡，发生遗失、毁损时，未按

规定及时申请补（换）发的，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责任；系统管理平台开发运维单位应

对系统数据的保密性、安全性负责；横琴片区行政服务主管部门对电子证照卡及读卡器

硬件应用设计的安全性负责；审批部门应对各自载入电子证照卡的证照信息真实性负

责。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出租、出借、转让电子证照卡，不得擅自更改电子证照

卡及其系统管理平台数据，不得改变读卡器用途。 

 

第十七条【后续完善】横琴片区管理委员会各部门应积极推广电子证照卡的应用，

提高其使用率和覆盖面。横琴片区行政服务主管部门及系统管理平台建设运维单位应深

入研究电子证照卡的功能拓展和系统升级，实现电子证照卡在商业领域的拓展应用；横

琴片区行政服务主管部门应推进“一口受理”系统升级改造，将电子证照卡信息纳入区

企业信用信息管理系统；各相关审批部门应积极推进本部门业务系统的优化改造，配合

横琴片区行政服务主管部门建设完善企业信用信息管理系统。 

 

第十九条【办法解释】本办法由横琴片区管理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实施时间】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试行，试行期一年。 


